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推进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科室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海卫人民医院、环翠区妇幼保健院：
现将《推进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科室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3月7日










推进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
中医药科室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方案

中西医结合工作是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加强中医药科室标准化建设，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有关文件精神、保障新冠肺炎等重大疾病中西医协同救治的基础。为加快医院中医药科室标准化建设，规范中医药服务行为，提升医院中医药服务能力，特制订以下实施方案。
一、建设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重要论述，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中医药服务需求为导向，持续提高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服务功能，设置符合标准的中医临床科室，中医服务设施设备齐全，人员配备合理，服务能力有较大提高，医院重大疾病中西医协同机制和会诊机制规范有序，中医药管理体系基本完备，到2022年底，中医药诊疗服务的人次达到医院总诊疗人次的5%以上。
二、建设任务
（一）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中医药工作部署
1.医院重视中医药工作，将其纳入医院整体规划，确定中医药业务重点发展方向和目标，成立医院党政主要领导为负责人的中医药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中医药发展工作方案，定期召开工作会议，解决医院中医药发展问题。
2.将中医药融入医院各专业领域发展，建立鼓励中医药使用的绩效分配措施和考核指标，保障中医药科室建设和中医药业务发展。
（二）设置符合标准的中医临床科室
3.综合医院中医科室设置和人员配备应符合《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基本标准》（附件1），妇幼保健机构中医科室设置和人员配备参照《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基本标准》。
4.中医科室设置为医院一级临床科室，设置中医病床数不低于医院标准床位数的5%。设置独立的中医门诊，综合医院不少于2个，妇幼保健机构开设相应中医专科。
5.设置符合标准的中医治疗室。综合医院至少设置2个治疗室，规模与医院中医药服务规模相适应，设置的针灸室、推拿室、熏蒸室、艾灸室、敷贴室、药浴室、中医综合治疗室符合国家和我省标准规范。中医医疗技术目录覆盖率不低于50%。
（三）设置符合标准的中药房和煎药室
6.中药房符合国家基本标准。中药房按照《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附件2）设置，中药饮片管理符合国家规范要求。中药品种、数量应当与医院规模、业务需求相适应。
7.煎药室符合国家基本标准。中药煎药室按照《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附件3）设置，能满足医院中医药服务需求。
8.中药药事管理符合国家规范。中药饮片调剂应符合《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药饮片处方用名和调剂给付有关问题的通知》。鼓励提供中医传统诊疗服务，综合医院传统中药饮片（不含中药配方颗粒）使用量不低于医院中药使用量的15%并逐步提升。
（四）具备较强的中医服务能力
9.具备中医综合服务能力。以医院名老中医和高年资中医为主或统筹区域内优质中医资源，设置中医综合服务区，提供中医传统诊疗服务，鼓励提供中医非药物门诊治疗，综合服务区应具备传统中医药服务特点，体现中医药文化氛围。
10.打造中医重点专科。综合医院至少打造1个区级中医重点专科，完善专科投入机制、人员配备，每个专科床位不少于15张，专科中医药服务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11.建立中医专业参与的多学科会诊机制。建立中西医联合查房会诊制度，围绕癌症、心脑血管、糖尿病等重大疑难病及常见疾病，开展中西医结合协同攻关，建立中西医临床协作长效机制。探索设立“中西医结合特色病房”，积极创建省级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中医参与会诊的次数不低于院内总会诊次数的40%并逐步提升。
（五）具备较强的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
12.形成结构合理的中医药人才队伍。中医药人员配备数量不低于医药人员数量的5%，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合理。中医临床科室主任应为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中医医师或中西医结合医师，护士长应经过中医药专项培训。
13.建立高质量的带徒跟师制度。聘请上级医院知名中医专家，通过临床跟师、名中医工作室等方式，系统总结传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开展院内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和整理工作，综合医院至少建立1支主任中医师牵头的学术继承团队。
14.具备中医药科研创新能力。医院应建立鼓励中医药科研创新的机制，制定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研创新评价制度，落实中西医相同的奖励政策。围绕重大疾病开展中西医协同科研攻关，综合医院每年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科研课题立项不少于1项。中医临床科室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创新和优化重点病种中医诊疗方案，综合医院不少于10个病种，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管理不少于6个病种。
（六）规范中医药服务管理
15.建立健全体现中医药特点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执行中医医疗质量控制措施与规范，建立中医医疗质量考核制度，中医病历书写、病案首页符合国家和我省相关规范要求，按规定开展中医医疗技术。
16.加强中药质量的控制与监测，规范中成药、中药饮片的质量管理，严格采购、验收、储存、养护、调剂、煎煮等环节的质量控制，建立中药临床使用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
17.建立中医药工作考核机制，将中医药业务开展情况纳入各临床科室及管理人员年度考核目标。患者对中医药服务的满意度≥90%。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医疗机构中医药发展管理体系。医院党政主要领导是促进医院中医药工作发展的第一责任人，承担发展的主体责任，医院应建立以医院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中医药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涉及中医药人员、场地、服务和绩效管理等中医药工作重大事项。完善行政管理职能，医院医务管理部门加挂中医药管理科，任命中医专干，负责医院中医药业务管理，在医院医务管理部门统一领导下，指导中医临床科室落实中医医疗标准和诊疗规范，推进中西医协同和中西医结合工作。
（二）落实中医药发展保障措施。医院要制定完善绩效评价标准，落实中医药服务提供支持政策，避免以单一的经济效益作为考核依据，鼓励中医药科室开展中医药服务。在职称晋升、进修学习和学术交流等方面为中医药人员创造条件，保证与西医药人员同等待遇，医院对中医药人员技术职称晋升评价标准应体现中医药自身规律，晋升人数应占有一定比例，在科研、学术论文、学术组织任职等方面不得简单套用西医方式评价中医药技术人员。

附件：1.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基本标准
2.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
3.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
附件1

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基本标准
（国中医药发〔2009〕6号）

1、 科室设置
2、     （一）作为医院的一级临床科室。
3、     （二）设立中医病床，床位数不低于医院标准床位数的5%。具备一定规模的医院，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独立病区。
4、     （三）设立中医门诊，三级医院门诊开设中医专业不少于3个，二级医院不少于2个。
5、     二、人员
6、     （一）每床至少配备0.4名中医类别医师和0.4名护士。
7、     （二）三级医院中医临床科室主任应当具有中医类别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中医临床专业10年以上。二级医院中医临床科室主任应当具有中医类别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相关专业工作6年以上。
8、     （三）主管中医病房的护士长应当系统接受过中医药知识技能岗位培训，能够指导护士开展辨证施护和运用中医护理技术。
9、     三、医疗用房
10、     （一）门诊诊室的面积应满足开展业务的需求。三级医院净使用面积不少于90平方米，二级医院净使用面积不少于60平方米。
11、     （二）病房每床建筑面积不少于40平方米，或不低于医院临床科室平均每床建筑面积；每床净使用面积不少于6平方米，或不低于医院临床科室每床平均净使用面积。
12、     四、设备配备
13、     （一）基本设备：诊断床、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治疗推车、脉枕、针灸器具、火罐、电冰箱、计算机等。
14、     （二）根据专科业务工作需要，配备相应的专科诊疗设备。
五、执行中医药行业标准规范，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程，并成册可用。
    六、综合医院中西医结合、民族医临床科室及专科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临床科室参照本《基本标准》执行。







附件2

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
（国中医药发〔2009〕4号）

一、医院（含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综合医院，下同）中药房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中药饮片调剂、中成药调剂和中药饮片煎煮等服务。
    中药品种、数量应当与医院的规模和业务需求相适应，常用中药饮片品种应在400种左右。
    二、部门设置
（一）中药房由药剂部门统一管理，可分中药饮片调剂组、中成药调剂组、库房采购组。
（二）至少设有中药饮片库房、中药饮片调剂室、中成药库房、中成药调剂室、周转库、中药煎药室，有条件的医院可按照有关标准要求设置中药制剂室。
三、人员
 （一）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占药学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至少达到20%，中医医院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占药学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至少达到60%。三级医院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药人员不低于50%，二级医院不低于40%。
（二）中药房主任或副主任中，三级医院应当有副主任中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二级医院应当有主管中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三）中药饮片调剂组、中成药调剂组、库房采购组负责人至少应具备主管中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四）中药饮片质量验收负责人应为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中药饮片鉴别经验的人员或具有丰富中药饮片鉴别经验的老药工。中药饮片调剂复核人员应具有主管中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煎药室负责人应为具有中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煎药人员须为中药学专业人员或经培训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有条件的医院应有临床药学人员。
四、房屋
（一）中药房的面积应当与医院的规模和业务需求相适应。
（二）中药饮片调剂室的面积三级医院不低于100平方米，二级医院不低于80平方米；中成药调剂室的面积三级医院不低于60平方米，二级医院不低于40平方米。
（三）中药房应当远离各种污染源。中药饮片调剂室、中成药调剂室、中药煎药室应当宽敞、明亮，地面、墙面、屋顶应当平整、洁净、无污染、易清洁，应当有有效的通风、除尘、防积水以及消防等设施。
五、设备（器具）
中药房的设备（器具）应当与医院的规模和业务需求相适应。
（1） 中药储存设备（器具）：药架、除湿机、通风设备、冷藏柜或冷库。
（2） 中药饮片调剂设备（器具）：药斗（架）、调剂台、称量用具（药戥、电子秤等）、粉碎用具（铜缸或小型粉碎机）、冷藏柜、新风除尘设备（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贵重药品柜、毒麻药品柜。
（3）     （三）中成药调剂设备（器具）：药架（药品柜）、调剂台、贵重药品柜、冷藏柜。
（4）     （四）中药煎煮设备（器具）：煎药用具（煎药机或煎药锅）、包装机（与煎药机相匹配）、饮片浸泡用具、冷藏柜、储物柜。
（5）     （五）临方炮制设备（器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小型切片机、小型炒药机、小型煅炉烘干机、消毒锅、标准筛。
6、 规章制度
7、     （一）制定人员岗位责任制、药品采购制度、药品管理制度、在职教育培训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
8、     （二）执行中医药行业标准规范，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中药技术操作规程和管理规范，并成册可用。
七、民族医医院中药房（民族药房）参照本《基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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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
（国中医药发〔2009〕3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保证中药煎药质量，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开展中药煎药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第二章  设施与设备要求
     第三条  中药煎药室（以下称煎药室）应当远离各种污染源，周围的地面、路面、植被等应当避免对煎药造成污染。
     第四条  煎药室的房屋和面积应当根据本医疗机构的规模和煎药量合理配置。工作区和生活区应当分开，工作区内应当设有储藏（药）、准备、煎煮、清洗等功能区域。
     第五条  煎药室应当宽敞、明亮，地面、墙面、屋顶应当平整、洁净、无污染、易清洁，应当有有效的通风、除尘、防积水以及消防等设施，各种管道、灯具、风口以及其它设施应当避免出现不易清洁的部位。
     第六条  煎药室应当配备完善的煎药设备设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储药设施、冷藏设施以及量杯（筒）、过滤装置、计时器、贮药容器、药瓶架等。
     第七条  煎药工作台面应当平整、洁净。煎药容器应当以陶瓷、不锈钢、铜等材料制作的器皿为宜，禁用铁制等易腐蚀器皿。储药容器应当做到防尘、防霉、防虫、防鼠、防污染。用前应当严格消毒，用后应当及时清洗。
第三章  人员要求
     第八条  煎药室应当由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经验的中药师具体负责煎药室的业务指导、质量监督及组织管理工作。
     第九条  煎药人员应当经过中药煎药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中药煎药工作。
    煎药工作人员需有计划地接受相关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岗位培训。
     第十条  煎药人员应当每年至少体检一次。传染病、皮肤病等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体表有伤口未愈合者不得从事煎药工作。
     第十一条  煎药人员应当注意个人卫生。煎药前要进行手的清洁，工作时应当穿戴专用的工作服并保持工作服清洁。
第四章  煎药操作方法
第十二条  煎药应当使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饮用水。待煎药物应当先行浸泡，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煎煮开始时的用水量一般以浸过药面2-5厘米为宜，花、草类药物或煎煮时间较长的应当酌量加水。
    第十三条  每剂药一般煎煮两次，将两煎药汁混合后再分装。
    煎煮时间应当根据方剂的功能主治和药物的功效确定。一般药物煮沸后再煎煮20-30分钟；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不宜久煎，煮沸后再煎煮15-20分钟；滋补药物先用武火煮沸后，改用文火慢煎约40—60分钟。药剂第二煎的煎煮时间应当比第一煎的时间略缩短。
煎药过程中要搅拌药料2-3次。搅拌药料的用具应当以陶瓷、不锈钢、铜等材料制作的棍棒为宜，搅拌完一药料后应当清洗再搅拌下一药料。
    第十四条  煎药量应当根据儿童和成人分别确定。儿童每剂一般煎至100-300毫升，成人每剂一般煎至400-600毫升，一般每剂按两份等量分装，或遵医嘱。
第十五条  凡注明有先煎、后下、另煎、烊化、包煎、煎汤代水等特殊要求的中药饮片，应当按照要求或医嘱操作。
（1） 先煎药应当煮沸10-15分钟后，再投入其它药料同煎（已先行浸泡）。
（2） 后下药应当在第一煎药料即将煎至预定量时，投入同煎5-10分钟。
（3） 另煎药应当切成小薄片，煎煮约2小时，取汁；另炖药应当切成薄片，放入有盖容器内加入冷水（一般为药量的10倍左右）隔水炖2-3小时，取汁。此类药物的原处方如系复方，则所煎（炖）得的药汁还应当与方中其它药料所煎得的药汁混匀后，再行分装。某些特殊药物可根据药性特点具体确定煎（炖）药时间（用水适量）。
（4） 溶化药（烊化）应当在其它药煎至预定量并去渣后，将其置于药液中，微火煎药，同时不断搅拌，待需溶化的药溶解即可。
（5） 包煎药应当装入包煎袋闭合后，再与其他药物同煎。包煎袋材质应符合药用要求（对人体无害）并有滤过功能。
（6） 煎汤代水药应当将该类药物先煎15-25分钟后，去渣、过滤、取汁，再与方中其它药料同煎。
（7） 对于久煎、冲服、泡服等有其他特殊煎煮要求的药物，应当按相应的规范操作。
先煎药、后下药、另煎或另炖药、包煎药、煎汤代水药在煎煮前均应当先行浸泡，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
第十六条  药料应当充分煎透，做到无糊状块、无白心、无硬心。煎药时应当防止药液溢出、煎干或煮焦。煎干或煮焦者禁止药用。
第十七条  内服药与外用药应当使用不同的标识区分。
第十八条  煎煮好的药液应当装入经过清洗和消毒并符合盛放食品要求的容器内，严防污染。
第十九条  使用煎药机煎煮中药，煎药机的煎药功能应当符合本规范的相关要求。应当在常压状态煎煮药物，煎药温度一般不超过100℃。煎出的药液量应当与方剂的剂量相符，分装剂量应当均匀。
第二十条  包装药液的材料应当符合药品包装材料国家标准。第五章  煎药室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煎药室应当由药剂部门统一管理。药剂部门应有专人负责煎药室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药剂部门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煎药室工作制度和相关设备的标准化操作程序（SOP），工作制度、操作程序应当装订成册并张挂在煎药室的适宜位置，严格执行。
第二十三条  煎药人员在领药、煎药、装药、送药、发药时应当认真核对处方（或煎药凭证）有关内容，建立收发记录，内容真实、记录完整。
每方（剂）煎药应当有一份反映煎药各个环节的操作记录。记录应保持整洁，内容真实、数据完整。
第二十四条  急煎药物应在2小时内完成，要建立中药急煎制度并规范急煎记录。
第二十五条  煎药设备设施、容器使用前应确保清洁，要有清洁规程和每日清洁记录。用于清扫、清洗和消毒的设备、用具应放置在专用场所妥善保管。
煎药室应当定期消毒。洗涤剂、消毒剂品种应定期更换，符合《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卫生标准》（GB14930.1）和《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消毒剂卫生标准》（GB14930.2）等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不得对设备和药物产生腐蚀和污染。
第二十六条  传染病病人的盛药器具原则上应当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后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对重复使用的盛药器具应当加强管理，固定专人使用，且严格消毒，防止交叉污染。
第二十七条  加强煎药的质量控制、监测工作。药剂科负责人应当定期（每季度至少一次）对煎药工作质量进行评估、检查，征求医护人员和住院病人意见，并建立质量控制、监测档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1997年印发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同时废止。
第二十九条  本规范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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